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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邀请，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于2014年2月11日至13

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会见了欧尔班总理，李克强总理与欧尔班总理

举行了会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德江会见了欧尔班总理。双方就双边关系及共

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政府（以下

简称“双方”）同意发表以下声明：

　　一、双方认为，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性、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

各种问题和挑战也层出不穷。面对新的形势，各方应加强沟通协调和务实合作，本着互利共赢理

念，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二、双方认为，建交60多年来，中匈传统友好在继承中不断发展，两国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

成果丰硕。2014年是中国和匈牙利建交65周年，也是两国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强

调将以此为契机，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势头，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友好合

作伙伴关系绽放新活力，进一步造福两国人民。

　　三、双方尊重彼此根据各自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匈方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

成就，赞赏中方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尊重中方制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

图，相信这一进程将给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中方支持匈牙利作为欧盟成员国积极参与欧洲一体

化进程和为推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努力。

　　四、双方重申，尊重对方主权和领土完整、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中匈传统友好的应

有之义。匈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中方高度赞赏匈方正确立场。

　　五、双方认为，加强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中方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和匈方奉

行的向东开放政策在许多重要方面高度契合。双方应继续深化在经贸、投资、金融、通信、基础设

施建设等领域合作。中方欢迎匈方企业来华投资与合作，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根据市场规律进口更

多匈优势产品，赴匈投资兴业。匈方欢迎中国企业赴匈发展，并将为之提供有利的投资条件。双方

重申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六、双方认为，加强人文交流是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双方欣慰地看到，在两国互设

文化中心协议的基础上，匈牙利文化中心已在北京设立，匈牙利目前已有三所孔子学院，并且设立

中国文化中心的筹备工作已在布达佩斯启动。相信这将有助于深化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交流。双

方愿继续在教育、科技、青年交流、语言教学、旅游、地方政府交流等领域保持密切合作。

　　七、双方高度评价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所取得的进展，强调这一合作符合中国与中东欧各国

人民根本利益，有助于促进中欧关系发展。双方认为，2011年6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首次中国－中

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对开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双方高度评价2013年11月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

晤发表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双方愿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

则，共同推动执行合作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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